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需求
摸底调查和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市直企业（集团），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全面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20〕20号）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全面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青人社发〔2020〕7号）有关精神，经研究决定，自2020年起，从我市规模以上企业开始，全面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为全面摸清企业需求底数，提升备案质量，进一步推进我市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现就开展需求摸底调查和备案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摸底调查范围

青岛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规模以上企业，以智慧海洋、高端装备制造、轨道交通、纺织服装、影视制作、石油化工、汽车制造、机械、橡胶、钢铁、食品酒水、生物医药、直升机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动漫创意、软件、文化旅游及其他产业中的重点企业为主。

二、摸底调查内容

企业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条件及意愿，具体条件可参考《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实施意见》（鲁人社发〔2019〕14号）中有关规定。

三、时间安排

（一）安排部署（3月23日-3月31日）。各区市按要求宣传部署发动，指导企业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填报《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条件摸底调查表》。

（二）审核汇总（4月1日-4月10日）。各区市对报送表格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必要时进行实地核实查看。审核通过单位按照企业所属行业类型进行汇总。市直企业（集团）直接报送至青岛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三）分析报送（4月13日-4月15日）。各区市根据各自计划安排、企业意愿强烈程度、评价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提出首批评价、后续评价、受托评价建议，并填写《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摸底情况汇总表》。《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条件摸底调查表》和《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摸底情况汇总表》于4月15日下午5:00前报送青岛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督导部。
四、申报备案

备案工作与摸底调查同步进行。对符合申报条件、开展自主评价意愿强烈的企业，各区市要积极指导企业做好自主评价申报备案工作，具体备案材料可按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全面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青人社发〔2020〕7号）内容进行准备。备案材料（电子版）经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无误后报送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根据申报情况进行修改完善后，指导企业通过山东省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信息管理系统报送省厅备案。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各区市要认真学习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相关文件精神，要高度重视，把全面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作为一项落实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推进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加强区域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安排专人负责。《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摸底调查负责人名单》于3月25日16点前报送至青岛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督导部。

（二）扎实调研，认真分析。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摸底调查和信息核查，确保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完整。要认真分析，从加强企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角度，向企业提出各职业（工种）、等级人员数量比例建议，从全面推开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角度，向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提出有序推进的意见建议。

（三）深入宣传，服务企业。在摸底调研和备案过程中，各区市要积极向企业宣传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趋势、企业自主评价优势及技能人才享受的政策待遇，引导企业用足用好政策。工作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和情况请随时与青岛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系。
     联 系 人：李星   刘崑


     联系电话：85845299

     电子邮箱：jdzxdd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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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条件摸底调查表

	区市：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 址
	　

	单位性质
	  （国有、民营、其他）

	主要业务范围
	　

	上年度在职技能人员总数
	　
	上年度职工教育经费用于技能人员培训额度（万元)
	　

	是否有技能提升激励机制
	　
	是否建立评价专家
队伍
	　

	企业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二、拟开展企业自主评价的职业（工种）及评价范围情况

	序号
	职业（工种）名称
	职业编码
	有无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

	　
	　
	　
	　

	　
	　
	　
	　

	　
	　
	　
	　

	区市人社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2020年  月  日


	
	


	附件2

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摸底情况汇总表

	区市（公章）：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申报意愿是否强烈
	开展建议

	　
	　
	　
	　
	　
	　
	　
	　

	　
	　
	　
	　
	　
	　
	　
	　

	　
	　
	　
	　
	　
	　
	　
	　

	　
	　
	　
	　
	　
	　
	　
	　

	　
	　
	　
	　
	　
	　
	　
	　

	　
	　
	　
	　
	　
	　
	　
	　

	　
	　
	　
	　
	　
	　
	　
	　

	　
	　
	　
	　
	　
	　
	　
	　

	　
	　
	　
	　
	　
	　
	　
	　

	　
	　
	　
	　
	　
	　
	　
	　

	　
	　
	　
	　
	　
	　
	　
	　

	　
	　
	　
	　
	　
	　
	　
	　


附件3
	各区市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摸底调查和备案工作负责人名单

	所在区市（公章）：
	
	
	
	
	

	序号
	姓名
	单位
	部门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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